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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贫困地区出于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通过各类融资平台举借大

量债务，用于交通、水利、城市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弥补脱贫攻坚、教

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欠账，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有

效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与地方财力不

相匹配的大量政府性债务，对财政经济

平稳运行构成潜在威胁。笔者在对部分

贫困地区负债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后发

现，政府性投资项目在“决策、实施、监

管”过程以及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

等环节权责利不统一，导致政府性债务

无限制、无约束膨胀。本文就政府性债

务成因及风险防范谈几点认识。

债务成因

项目决策环节 ：投资主体非筹资

主体，债务管理源头失控。项目立项审

批权限下放、给予地方政府更多项目

投资自主决策权，对于增强地方投资活

力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但客观上也为地方政府债务无

序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区项目

投资规模与融资偿债能力严重失衡。一

方面，一些政府性项目投资主体，自身

并不承担筹资责任，受政绩考核和部门

利益驱动，往往热衷于一些非生产性项

目。对一些无任何资金来源的投资项

目，在不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匆忙上

马，甚至出现边开工、边立项、边办理

审批手续的现象。另一方面，负责资金

筹措、项目融资、债务管理的职能部门，

往往无法参与到项目投资的实际决策环

节，难以对投资规模及投资项目进行事

前、事中控制和监督。非生产性建设项

目增多，严重分散和挤占了重点项目建

设和生产性项目投资。

项目实施环节 ：借债主体非偿债主

体，项目实施过程债务失控。政府性项

目实施主体往往是行业主管部门，建设

资金却大都由财政部门负责筹集，“用

钱”的主体部门没有“筹资”压力，项目

推进难免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忽视对

投资规模的控制。受利益驱动，项目承

建方想方设法利用监管“盲点”，擅自增

加项目设计内容、扩大工程量，致使一

些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普遍超概算、超

预算，甚至成倍增加，造成政府性债务

规模无约束膨胀，由此不可避免地衍生

出举债或变相违规举债等问题。

项目监管环节 ：实施主体非责任

主体，债务风险由市场向政府转移。土

地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往往

被一些地方政府用于“土地换公共公益

项目”“土地资源注入+BT回购”等进行

招商引资。对引资发展的迫切需求，往

往容易弱化对合作方履约能力的考察论

证，或没有严格按照市场法则明晰双方

的权责利，为项目实施背离合同埋下隐

患。如一些引资企业普遍优先开发房地

产等利润回报较快的项目，对于承担的

公益类项目则大多层层转包转移风险，

项目实施中管理混乱或出现资金链断

裂，拆迁安置补偿和民工工资一旦不能

及时兑现，极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本应

按市场规律由企业承担的债务，最终不

可避免转变为政府兜底。

上述三项因素叠加形成的庞大建

设资金需求，成为地方财政不可承受之

重。偿债支出与地方政府有限财力之间

的矛盾日益加剧，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

“剜肉补疮”，超越财政承受能力多头举

债，极易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风险防范

只有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入手，运

用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用好国有资本

和社会资本两种资源，加快建立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投资决策机制和

权责利统一的实施机制，才能跳出当前

政府性债务不断扩大的怪圈，走出贫困

地区财政债务风险困境。

（一）建立项目投资规模和融资偿

债能力相协调的决策机制

加强项目计划管理。建立防控和预

警机制，让债务限额管理真正成为控制

债务规模的“天花板”和“紧箍咒”。对

于新项目，要依据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

求、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结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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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筹资能力，统筹谋划建立投资项目储

备库。财政、发改等部门要依据财力明

确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等

资金来源渠道，编制项目投资计划并落

实筹资责任，项目融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相协调后方可下达年度投资计划。未

纳入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以及未落实

资金来源的项目，不予下达年度投资计

划 ；未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不得开工

建设。

明晰财政资金投向。政府应退出一

般竞争性领域和盈利性项目建设，降低

准入门槛激发民间资本，真正发挥市场

主体作用。政府投融资应主要用于支持

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

务、公共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等公共领

域的项目。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支柱

产业和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在企业

培育和成长期可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

投入，也可采取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

方式进行引导，待进入成熟期后择机退

出。对影响未来财政支出责任的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基金、

购买服务等融资事项，从制度安排上划

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定财政支出责

任底线，切实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努力拓宽融资渠道。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政府性债

务剥离、国有资产重组、国有资本注入、

国有股权划转、运营模式创新等，将政

府投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为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实现政企、政

资、政事分开，并逐步发展成为重大基

础设施、重大产业和重大社会事业项目

的投资主体、融资载体、承债主体，缓

解政府投资压力，规避财政债务风险。

推广使用PPP模式，明确政府和社会资

本在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移交

等全生命周期的权责利，发挥社会资本

在投资、管理、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主

动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有一定收益的公

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

（二）建立借债主体与偿债主体相

统一的责任机制

压实偿债主体责任。建立完善“权、

责、利”和“借、用、还”相统一的政府性

债务管理机制，按照“谁举债、谁偿还”

的原则，压实项目投资业主部门偿债责

任，借债主体在制定举债计划时，必须

一并制定偿债计划，明确偿债资金来源，

承担偿债责任，没有稳定可靠资金做偿

债保障的项目不得负债建设。同时，加

强对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进一步明确

财政部门在政府性债务管理中的主体地

位，严禁政府各部门、单位直接举债或

间接承担偿债责任，切实扭转“多头举

债、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局面。

切实提高偿债能力。做大财政收入

“蛋糕”才是破解债务困境的根本途径，

要进一步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模

式，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培育一批优质

产业龙头企业，形成稳定性强、贡献率

高的优质税源、财源，从根本上提高政

府偿债能力。同时，建立健全债务偿还

准备金机制，减少到期违约风险对财政

正常运行的冲击，合理制定好中长期偿

债计划，避免债务集中偿还。

（三）建立促进项目实施权责利相

一致的监管机制

全过程抓实施监管。加强项目可行

性论证，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工作，科学

确定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设计方

案、技术标准等，规范招商引资项目特

别是BT项目的合同签定，从源头防止

实施中因项目前期工作不充分、论证不

科学而频繁变更规划设计的问题 ；加强

全过程监督检查，发挥监察、财政、审

计、稽查及行业主管部门监督职能，严

格按市场化的要求选择项目实施主体，

综合运用投资评审、政府采购、审计、

监理等手段严控投资规模，严查项目违

法招投标、违法转包违规分包和超预

算、超概算等行为。

强化对企业履约行为监管。大力

推进诚信城市建设，引导行业自律，按

照权责对等原则，确定合作双方的权利

与义务。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领域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制度，通过信用奖励和约

束机制规范企业行为，推动信用产品在

项目准入、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贷款

融资、资质审核等方面的综合运用。特

别要加强对中标企业履约行为监管，将

“事后履约”结果纳入“事前准入”，对中

标后履约过程中不良或违规违约行为及

时处理和处罚，情节严重的采取市场清

出、准入限制等措施，促使企业守信经

营、诚信履约。

（作者单位：四川省巴中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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